附件1：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负责全县范围内不动产权籍调查、登记、监测、规划，数据与档案管理、利用，信息管理平台建设等工作。
（二）人员编制情况：本单位为副科级财政全额预算单位，核定编制75人，年末在职人员51人，退休人员11人。
二、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715.4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715.49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715.4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69.29万元，项目支出146.20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897.74万元，较预算减少122.22万元，总支出897.7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81.43万元，占总支出的64.77％；项目支出316.31万元，占总支出的35.23％。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①项目支出年中追加自然资源局转拨农宅技术服务费170.11万元；②年中追加一库一平台建设项目预算34万元未执行；③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返还项目预算减少14.8万元；④基本支出部分预算未执行。

3.“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1.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1.5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0.6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6万元。

4.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3年度政府采购支出40.12万元，其中：货物3.72元，工程0万元，服务36.4万元。

5.资产管理情况

2023年年末资产总额158.14万元，负债总额28.94万元，净资产129.19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362.94万元，在用资产362.94万元，资产使用率100%。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①登记窗口管理较为规范，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群众满意度提高；②全年国有土地上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完成良好；③全县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登记发证工作基本做到应发尽发。
2.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①大厅运行：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整洁、舒适、便利的服务环境；②不动产的系统维护：保障了不动产登记系统正常运转；③购买窗口服务：进一步提高了不动产登记服务效率。④非税收入返还：基本保障不动产登记工作顺利开展及干部职工工资福利待遇足额发放。
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存在的问题1、存在预算指标相互挪用挤占情况；2、存在预算指标未执行完成情况。改进措施是请求县财政加强预算资金保障。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无。
